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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臺北校區 L 棟 2 樓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 棟 3 樓小會議室 
主   席：翁瑞聰學務長 
出(列)席：詳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的與會，今天共有 6 項針對學生事務法規的修正提案，大部分是配合教育部的來文與

指引，包含目前還在公文流程中有關勞作教育服務學習的部分，也會在這學期期末加開學生事務會

議來做修訂，以符合教育部的規範。 
 
貳、 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112/11/30)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案 號 決  議  案  摘  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1 
111 學年度臺北校區優良導師提名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諮商輔導一中心：已於 113 年 2 月 16
日導師會議公開頒獎表揚。 

2 
111 學年度高雄校區優良導師提名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諮商輔導二中心：已於 113 年 2 月 15
日導師會議公開頒獎表揚。 

3 
本校「優良導師甄選辦法」第 4 條至第 7 條修正草

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諮商輔導一中心：續提 113 年 3 月 26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

議審議中。 

4 
本校「校內工讀生管理辦法」第 5 條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職發校友一組：112 年 12 月 21 日實

學字第 1120014733 號公告。 

5 
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 3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生活輔導一組：112 年 12 月 26 日實

學字第 1120014881 號公告。 

6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 12 至第 14 條修正草案，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生活輔導一組：113 年 2 月 20 日實學

字第 1130001683 號公告。 

7 

本校「臺北校區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發展助學金實

施要點」、「臺北校區身心障礙學生生涯發展助學

金實施要點」、「高雄校區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發展

助學金實施要點」、「高雄校區經濟不利學生課外

活動學習助學金實施要點」、「經濟不利學生職涯

培育輔導助學金實施要點」、「經濟不利學生校外

實習助學金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學生事務處：113 年 4 月 24 日實學字

第 1130004835 號公告。 

8 
擬申請 113 年度「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學生事務處：113 年 1 月 19 日實學字

第 1130000680 號函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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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務處工作報告 
一、本處申請 113 年度「起航吧！性運人生」學輔經費特色主題計畫，計畫執行單位（諮商一組、

職發一組、衛保一組）已協助配合調整各項計畫經費及內容，並於4/15(一)完成經費請領報部

作業。 
二、本校申請 113 年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核定總金額為 4,571,800 元（補助款與

配合款各為 2,285,900 元），本次由生輔一/二組、課指一/二組、職發一/二組、諮商一中心、

軍訓室協助回覆「113 年度經費及 112 成效報告審查意見」意見，將依限（4/30 前）完成系

統資料上傳及經費請領報部作業。 
三、依 113 年 3 月 27 日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661 號函「有關各校開設清掃校園或社區之勞作教

育及服務學習之課程或活動，請依說明檢視目前辦理方式及內容之妥適性」，摘要說明如下： 
(一) 服務學習若屬一般課程，應依課程相關規範辦理，如為必修課程，除經學校明定完善配

套措施、與學生充分溝通及依校內作業程序審核，得彈性安排課程時間外，則不得早於

第一節課或於午休、例假日及寒暑假辦理。 
(二) 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若屬學校活動，不應強制學生參加或設定為畢業門檻，且服務學習

應符合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範，提供經濟弱勢學生每月生活所需費

用，安排生活服務學習。 
(三) 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之參與結果，應回歸成績評量機制，不得作為懲處（警

告、小過、大過）等依據。 
(四) 依本校 110 年 3 月 31 日行政教學主管會議研討服務學習課程規劃與後續方案，服務學習

課程係屬鼓勵開課性質，非強制學系(所)開服務學習課程。另依 110 年 6 月 15 日 109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本校「服務學習實施辦法」自 110 年 7 月 20 日起公

告廢止。 
(五) 本校勞作教育之實施現況：係以創辦人一個觀念「勤勞是快樂的」及三個習慣「整潔、

禮貌、物歸原處」為核心理念，推廣對象包含全校師生（含每學期班級大掃除、固定教

室編組打掃、全校行政教學單位整潔日等活動），並依部定弱勢助學相關規範，提供經濟

弱勢學生每月生活所需費用，安排生活服務學習；另擬於本(112)學年度內修正勞作教育

實施相關要點，以符來文規定。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校「學生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2 款修正草案，提請審議。(生活輔導一組提)  
說明：  
一、依 113 年 2 月 5 日臺教學(一)字第 1132800406 號函及 113 年 2 月 7 日臺教學(二)字第 1132800634

號函辦理。教育部基於尊重大學自治精神頒佈「大專校院身心調適假參考指引」（附件一）供各

大學參考制訂，以本校現行法規不符合「單一假別」之精神。參據該指引摘錄重點如下： 
(一) 如學生使用身心調適假，校內宜適時啟動關懷機制進行轉介與輔導。 
(二) 身心調適假非屬任何假別，應單獨設置一類。 

二、依現行學生請假現況，生理、公、喪、婚、產、陪產、哺育假別不列入缺曠紀錄，事、病、心

理不適假則列記缺曠紀錄。 
三、應 113 年 2 月 22 日學生會學生權益部提出有關增列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經查優久大學聯盟各

校學生請假規則，目前計有中原、淡江、輔仁、北醫、逢甲、靜宜、東海共 7 校訂有該假別

（或列於公假項下）（附件二）。 
四、擬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請假規則」第 3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略） 
二、病假： 

第三條 
（略） 
二、病假： 

配合教育部公布

「大專校院身心

調 適 假 參 考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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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應於七日內完成請假手續，皆列

入缺曠紀錄。 
(一)一般病假：一日以內（含）之病

假申請須檢附醫院、診所當日掛號

單、繳費單或前二日內的診斷證明書

（註明宜休養天數，但以三日內為

限），一日以上之病假申請須檢附就醫

或住院證明。 
(二)住院病假：因病住院診療者，以

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準，專案簽請校長

核准後以住院病假處理之，自住院之

日起四十二天為限（含假日）。 

病假應於七日內完成請假手續，皆列

入缺曠紀錄。 
(一)一般病假：一日以內（含）之病

假申請須檢附醫院、診所當日掛號

單、繳費單或前二日內的診斷證明書

（註明宜休養天數，但以三日內為

限），一日以上之病假申請須檢附就醫

或住院證明。 
(二)心理不適假：一學期以三日為上

限，毋須提供相關證明。已請滿三日

心理不適假的同學，通知導師優先關

懷，必要時由導師轉介至諮輔單位。 
(三)住院病假：因病住院診療者，以

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準，專案簽請校長

核准後以住院病假處理之，自住院之

日起四十二天為限（含假日）。 

引」修正。 

四、心理不適假： 
一學期以三日為上限，毋須提供相關

證明。已請滿三日心理不適假的同

學，通知導師優先關懷，必要時由導

師轉介至諮輔單位。 

 配合教育部公布

「大專校院身心

調 適 假 參 考 指

引」修正，調整

心理不適假為單

獨假別。 
五、產假： 四、產假： 款序變更。 
六、婚假： 
學生結婚得請婚假，應事先申請並檢

附證明，假期以七日為限，得免列入

缺曠紀錄。 

五、婚假： 
學生結婚得請婚假，應事先申請並檢

附證明，假期以七日為限。 

1.補充說明免列

計 缺 曠 紀 錄 文

字。 
2.款序變更。 

七、陪產假： 六、陪產假： 款序變更。 
八、喪假： 七、喪假： 款序變更。 
九、公假：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事前

申請公假並由系、所或相關行政單位

呈核，經學務長、副學務長核可，再

由學生檢附核可公文書完成系統請

假。公假得免列 入缺曠紀錄。 
(一)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

而有政府機關或相關團體出具之證明

文件者。 
(二)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

經相關業管行政單位簽報者。 
(三)由學系(所)、行政單位選派擔任學

校公務，經系 (所 )、行政單位簽報

者。 
(四)應役政或其他政府機關之要求或

邀約，出具證明文件者。 
(五)指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應強制隔離者或配合防疫措施

八、公假：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事前

申請公假並由系、所或相關行政單位

呈核，經學務長、副學務長核可，再

由學生檢附核可公文書完成系統請

假。公假得免列 入缺曠紀錄。 
(一)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

而有政府機關或相關團體出具之證明

文件者。 
(二)經選派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

經相關業管行政單位簽報者。 
(三)由學系(所)、行政單位選派擔任學

校公務，經系 (所 )、行政單位簽報

者。 
(四)應役政或其他政府機關之要求或

邀約，出具證明文件者。 
(五)指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

認定，應強制隔離者或配合防疫措施

1.於公假增列原

住民族歲時祭儀

項目。 
2.款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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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 
(六)具原住民身分，依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公告所屬族群之歲時祭儀，

需檢附戶籍謄本、戶口名簿或政府機

關所開具之證明文件。 

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第 3 條第 9 款） 
(六)具原住民身分，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所屬族群之歲時祭儀，需檢附戶籍謄本、戶口名

簿或政府機關所開具之證明文件。每年得申請 1 次，每次以 3 日為限。 
 
提案二：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 18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生活輔導一組提)  
說明：  
一、依 112 年 8 月 16 日公布「性別平等教育法」依性平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已將原性侵害、性騷

擾、性霸凌統一定義為「校園性別事件」，擬配合法規修正文字，同步修正有關校園性別事件懲

處之後續教育處置措施法源依據。 
二、擬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 18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本校有關學生校園性別事件，除依相

關法律或法規規定通報外， 該事件

之懲處決議參酌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處理結果之建議，其教育處

置措施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辦理。 

第十八條 
本校有關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通報

外， 該事件之懲處決議參酌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結果之建

議，其教育處置措施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辦理。 

配合「性別平等

教育法」修法，

擬修正本校學生

獎懲辦法文字，

以及有關性別事

件懲處之教育處

置 措 施 法 源 依

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實施要點」第 2 點、第 4 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生活

輔導一組提)  
說明：  
一、配合 112 年 8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122202538 號函及 113 年 1 月 31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32200194 號函內容修正。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實施要點」第 2 點、第 4 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申請資格（如有異動依教育部公

告為主） 
對象：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

就讀本校具有學籍者，於修業年限內

之學生（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且

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 學士班學生家庭年所得逾90萬

元、碩博士及其他學生家庭年所

得逾70萬元。 
(二)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

逾新臺幣2萬元。 
(三)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

二、申請資格 
對象：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

就讀本校具有學籍者，於修業年限內

之學生（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且

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 家庭年所得逾新臺幣 70 萬元。 
(二) 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

逾新臺幣 2 萬元。 
(三) 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

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 650 萬元。

但土地或房屋之價值，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

配合教育部修正

「大專校院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

法規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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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650萬元。

但土地或房屋之價值，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得

扣除。 
(四)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低於60

分。 

扣除。 
(四)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低於 60

分。 

四、辦理方式： 
(一)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一組、二

組公告相關申請資訊，每年10月20日
前，學生檢附戶口名簿（包括詳細記

事）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

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提出申請

家庭所得查核。 
(二)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一組、二

組查核申領學生家庭所得計列範圍

後，於每年10月31日進入教育部平臺

登錄申請資料。  

四、辦理方式： 
(一)主動公告相關申請資訊，每年 10
月 20 日前，由學生檢附戶口名簿（包

括詳細記事）或三個月內申請之其他

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包括詳細記事）

向學校受理單位申請家庭所得查核。 
(二)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一組、二

組查核確認申領學生家庭所得計列範

圍後，於每年 10 月 31 日進入教育部

平臺登錄資料。 

辦理方式之文字

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第 2 點增列第 5 目） 
二、申請資格：(一)～(四)（略） 

(五)如有異動依教育部公告為主。 
 
提案四：本校「低收入戶學生申請免費住宿實施辦法」第 1 條、第 4 條、第 7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生活輔導二組提)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計畫」之助學措施辦理。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低收入戶學生申請免費住宿實施辦法」第 1 條、第 4 條、第 7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依據)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學計畫」訂定本要點。 

第一條(依據)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學計畫」內容暨實際事實訂定本要

點。 

文字修正。 

第四條(服務時數) 
一、志願服務工讀時數依各宿舍住

宿費用扣除行政院補助款

7,000 元後，以餘款除時薪為

列計服務時數。 

第四條(服務時數) 
一、 志願服務工讀時數 50 小時(比

照弱勢助學金獲教育部審查合

格者，志願工讀服務時數辦

理)。 
二、 最近一學期(前學期)學業成績

平均達班級排名前 30％（含）

者，服務工讀時數減為 25 小
時。 

三、轉學生以原學校上一學期成績

單為參考資料。 

配合教育部「大

專校院學生校內

住宿補貼計畫」

修正志願服務時

數核計方式。 

第七條(審查方式) 
申請免費住宿需經校長（高雄校區

校區主任）簽核通過。 

第七條(審查方式) 
申請免費住宿需經校長（高雄校區

副校長）簽核通過。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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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四條(服務時數) 
一、志願服務工讀時數依各宿舍住宿費用扣除行政院補助款後，以餘款除時薪為列計服務時數。 

 
提案五、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第2條、第6條、第8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諮商輔導一中心

提） 
說明： 
一、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本辦法相關文字，另依本校現行導師制度修正導師職責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6 條、第 8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導師種類區分如下： 
一、院主任、學程主任導師：由各學

院院長、學程主任兼任之。 

第二條  導師種類區分如下： 
一、院主任導師：由各學院院長兼任

之。 

配合組織規程修

正，新增學程主

任。 

第六條  導師之職責如下，協同導師

得協助之： 
一、 瞭解導生個人性向與學業狀況，

以幫助導生擬定個人選課及生涯

發展計劃。 
二、 當導生在處世應對上有疑義時，

給予引導與建議，使導生以合宜

的態度面對環境，增進其適應能

力。 
三、 利用班會或其他適當機會宣導

「尊重生命、重視安全」之觀

念，以初步防範意外、導生傷害

自己或他人之事件發生。 
四、 輔導導生的過程中，如判斷該生

有運用其他資源的必要，得請校

內相關單位予以協助輔導。 
五、 宣導學校之相關規定。 
六、 依「學生請假規則」辦理學生請

假事宜。 
七、 彈性安排「導生時間」，以協助解

決導生生活或學習上的問題。 
八、 如發現導生有特殊需求或困難，

應與系、所及學位學程主任導

師、院輔導老師或系教官聯繫會

同處理，並視需要通知家長。 
九、 大一新生導師需逐一接觸「大一

心理測驗高關懷群新生」，並依需

要撰寫個案轉介申請表，或電話

通報諮商輔導中心。 
十、 每學期導師可於班會或其他適當

機會填寫「學生關懷記錄表」，依

導生個別狀況，進行瞭解與關

懷。 

第六條  導師之職責如下，協同導師

得協助之： 
一、 瞭解導生個人性向與學業狀況，

以幫助導生擬定個人選課及生涯

發展計劃。 
二、 當導生在處世應對上有疑義時，

給予引導與建議，使導生以合宜

的態度面對環境，增進其適應能

力。 
三、 利用班會或其他適當機會宣導

「尊重生命、重視安全」之觀

念，以初步防範意外、導生傷害

自己或他人之事件發生。 
四、 輔導導生的過程中，如判斷該生

有運用其他資源的必要，得請校

內相關單位予以協助輔導。 
五、 宣導學校之相關規定。 
六、 依「學生請假規則」辦理學生請

假事宜。 
七、 彈性安排「導生時間」，以協助解

決導生生活或學習上的問題。 
八、 如發現導生有特殊需求或困難，

應與系、所及學位學程主任導

師、院輔導老師或系教官聯繫會

同處理，並視需要通知家長。 
九、 大一新生導師需逐一接觸「大一

心理測驗高關懷群新生」，並依需

要撰寫個案轉介申請表，或電話

通報諮商輔導中心。 
十、 每學期導師可於班會或其他適當

機會填寫「學生關懷記錄表」，依

導生個別狀況，進行瞭解與關

懷。 

1. 配合服務學習

制度調整，刪

除第 12 款。 
2. 第 14 款有關導

師對導生輔導

處理，文字修

正。 
3. 原條文第 13 至

17 款，款序變

更為 12 至 1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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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督導導生徹底執行教室與環境

之清潔工作，批閱學生班會紀

錄，唯研究生導師得免之。 
（原第12款刪除） 
 
十二、 大一新生導師需在新生入學第

一學期結束前，輔導學生進行

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之「職業興趣探索」施測。 
十三、 畢業班導師應於畢業生畢業前

後，協助「畢業生基本資料更新

與維護」、「應屆畢業生意向調查

暨簽署個資授權同意書」；並於

畢業生畢業後，依教育部規定

協助辦理「企業雇主對畢業生

的就業滿意度調查」，以及連續

三年期的「畢業生畢業後流向

追蹤調查」等工作。 
十四、 針對導生之獎勵與懲處事項，

提報學生事務處。 
十五、 出席「班會」、「週會」、「導師

會議」、「導師知能研習會」及

其他經學校指派或選派之各項

訓輔工作相關會議或活動。 
十六、 其他有關學生事務事宜，如住

宿輔導、校外工讀輔導、校外

租賃住宿輔導、導師生小團體

會談等事宜。 

十一、 督導導生徹底執行教室與環境

之清潔工作，批閱學生班會紀

錄，唯研究生導師得免之。 
十二、大一班級導師應擔任該班級服

務學習必修課程任課教師。 
十三、 大一新生導師需在新生入學第

一學期結束前，輔導學生進行

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之「職業興趣探索」施測。 
十四、 畢業班導師應於畢業生畢業前

後，協助「畢業生基本資料更新

與維護」、「應屆畢業生意向調查

暨簽署個資授權同意書」；並於

畢業生畢業後，依教育部規定

協助辦理「企業雇主對畢業生

的就業滿意度調查」，以及連續

三年期的「畢業生畢業後流向

追蹤調查」等工作。 
十五、 針對導生之優良與過錯事項，

提報學生事務處論處。 
十六、 出席「班會」、「週會」、「導師

會議」、「導師知能研習會」及

其他經學校指派或選派之各項

訓輔工作相關會議或活動。 
十七、 其他有關學生事務事宜，如住

宿輔導、校外工讀輔導、校外

租賃住宿輔導、導師生小團體

會談等事宜。 
第八條 
一、擔任系、所及學位學程主任導師

與班級導師者，由學校按實際輔導學

生人數發給導師指導活動費，每學年

發給十個月，核發方式如下： 
（一）主任導師：依該系、所及學位

學程之延修學生人數核發。 
（二）班級導師：依該系、所及學位

學程之班級學生人數核發。 
二、 每位導師按實際輔導學生人數

核發金額如下： 
（一）學生人數 9 人以下（含），核

發導師費 1,000 元／月。 
（二）學生人數  10 人至  39 人
（含），核發導師費 2,000 元／月。 
（三）學生人數  40 人至  69 人
（含），核發導師費 3,000 元／月。 
（四）學生人數 70 人以上，核發導

師費 4,000 元／月。 

第八條 
一、擔任系、所及學位學程主任導師

與班級導師者，由學校按實際輔導學

生人數發給導師指導活動費，每學年

發給十個月，核發方式如下： 
（一）主任導師：依該系、所及學位

學程之延修學生人數核發。 
（二）班級導師：依該系、所及學位

學程之班級學生人數核發。 
二、 每位導師按實際輔導學生人數

核發金額如下： 
（一）學生人數 9 人以下（含），核

發導師費 1,000 元／月。 
（二）學生人數  10 人至  39 人
（含），核發導師費 2,000 元／月。 
（三）學生人數  40 人至  69 人
（含），核發導師費 3,000 元／月。 
（四）學生人數 70 人以上，核發導

師費 4,000 元／月。 

增加學程主任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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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主任導師、學程主任導師、行

政主管導師及協同導師為無給職，不

支領導師費。 

三、院主任導師、行政主管導師及協

同導師為無給職，不支領導師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擬修正本校「優良導師甄選辦法」第 4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諮商輔導二中心提) 
說  明： 
一、高雄校區為因應近年師生人數變化趨勢及保持優良導師甄選精神，現以維持原有優良導師名額

為原則，但改採以班級數作為各院優良導師推薦名額依據，以因應未來變化趨勢。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優良導師甄選辦法」第 4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各學院及英語學位學程由初選名單

中，推薦產生優良導師，臺北校區設

計學院至多各推薦 5 名，民生學院至

多各推薦 6 名，管理學院至多推薦 8
名，英語學位學程至多推薦 3 名；高

雄校區由各院依班級數作分配，每滿

9 班可推薦 1 位候選人，以此類推，

如班級數餘數不足 9 班，得再推薦 1
位候選人。 

第四條 
各學院及英語學位學程由初選名單

中，推薦產生優良導師，臺北校區設

計學院至多各推薦 5 名，民生學院至

多各推薦 6 名，管理學院至多推薦 8
名，英語學位學程至多推薦 3 名；高

雄校區商學與資訊學院至多推薦 7
名，文化與創意學院至多推薦 5 名。 

高雄校區考量現

實際狀況後，在

目前仍維持目前

優良導師總名額

12 名標準下，以

班級數作為優良

導師名額分配依

據。 
(112-2 學年度班

級數，商資:文創
=44:55) 

決議：本案緩議，會後請諮商輔導一、二中心依現行優良導師甄選機制研擬修正建議方案再行提會。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結論（略） 
柒、 散會（11:20） 
 


